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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1、部门职能职责
（1）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
（2）对一定时期内的政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
（3）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组织、协调、指导工作。
（4）组织检查政法各单位执行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定严格公正执法、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措施。
（5）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6）研究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措施，协助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考察、管理政法部门的领导和干部队伍。
（7）指导各街道的政法综治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8）承办区委、区政府和市委政法委员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
 株洲市石峰区委政法委员会为区一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无下设独立核算二级单位。执行的是行政单位的会计制度。本单位内设科室5 个，分别为：政治部（办公室）、综治督导室、维稳指导室、政治安全室、执法监督室。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2023年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11人，年末实有人数9人。其中行政人员9人，与上年相比无增减变化。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379.2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240.67万元，调整追加138.57万元。其他资金来源10.12万元。
2023年支出316.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18.55万元，项目支出91.56万元，结余结转62.73万元。
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１．加强党的领导，夯实了绝对忠诚根基。全区政法系统始终牢记政法机关的政治属性，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认真落实《新时代政法干警“十个严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委员工作述职和委务会议等制度。今年以来，区委政法委向市委政法委和区委请示报告重大事项10次，区政法各单位向区委政法委请示报告20余次；召开区委政法委全体会议3次，听取全区政法各单位专项汇报和政法委员述职20余次；常态化召开每周政法战线碰头会议，每月召开政法联席会议，研究具体事项，安排布置重点工作。
２．聚焦主线主题，巩固了安全稳定局面。全区政法系统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圆满完成了各重要节点和活动的安保维稳任务；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斗争，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诈打跨境犯罪”“抓现行、保民安”治安大整治和确保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３．围绕中心任务，营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全区政法系统始终牢记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职责使命，认真落实《株洲市政法机关服务“三个高地”法治护航十二条》，持续加强对企业的法治护航和帮扶力度。今年以来，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49件，收集线索12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83人次，限制消费754人次；组织律师志愿者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16场次，解答法律咨询142人次，提供法律援助案件389件。
４．坚持综合施策，优化了社会治理效能。一是市域治理现代化成功验收。我区深入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创建工作，以扎实的工作基础完成了中央、省、市验收考核任务。二是综治中心实体化迈出新步伐。出台了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实施意见，确定了区综治中心建设方案，目前正在筹备建设中。三是不断深化基层网格治理成效。有序推进石峰、经开网格融合，实现网格全覆盖，创新“网格+统战”“网格+信访”新模式，融入基层治理新力量。四是创新开展小区治理积分制。8月开始在响石岭社区试点推行居民积分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五是扎实开展治理重复访和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今年全区无进京集体访、到省集体访和非正常访。六是加强调解组织建设。全区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1609件，调解成功1606件，调解成功率99.81%。七是服务发展大局。开展“千名干部进万户，服务群众创平安”活动。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区各单位1千余名干部下沉网格走访了2万余户，收集并处理问题1千余条。
５．从严管党治警，提升了队伍建设水平。坚持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政法各单位党支部均按主题教育要求制定了学习计划，并围绕主题教育主题及学习重点开展研讨，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常态化开展业务督查和纪律作风督查检查，有力地促进了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以“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动为契机，积极参加岗位练兵、业务竞赛和学术论文写作等活动，获得省级集体荣誉2项，省级个人荣誉4人次，3篇论文在全国论文评奖活动中获奖，1篇裁判文书入围全省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1篇裁判文书获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刑事审判优秀业务成果裁判文书类三等奖。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项目资金总额150.27万元，实际支出91.56万元。
1．项目“平安建设经费”年初预算金额80万元，上年结转５６.89万元，年中调减36.62万元，实际支出83.56万元，结余结转16.71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83.14万元，主要用于稳步推进平安建设专项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提倡和奖励见义勇为行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项目“铁路护路专项经费”年初预算２万元，上年结转５万元，实际支出５万元，结余结转２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项目支出５万元，主要用于织开展铁路安全知识宣传，加强铁路沿线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打击涉铁违法犯罪，维护铁路安全运行，确保途径我区的铁路安全运行。
３．项目“涉法涉诉困难救助经费”年初预算３万元，实际支出０万元，结余结转３万元。
项目支出０万元，主要用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对涉法涉诉困难家属给予一定救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因财政资金紧张，迟延支付，导至本专项经费未支出。
４．项目“扫黑除恶专项”年初预算５万元，实际支出０万元，结余结转５万元。
项目支出０万元，主要用于严厉打击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因财政资金紧张，迟延支付，导至本专项经费未支出。（涉密，不予公开）
５．追加项目“2023年市下专项-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年中下达预算金额30万元，项目支出3万元。
项目支出３万元，主要用于化解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对涉法涉诉困难家属给予一定救助，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涉密，不予公开）。
  6、追加项目“经开区维稳工作经费”预算金额5万元，实际支出０万元，结余结转５万元。
项目支出０万元，主要用于稳步推进经开区社会综合治理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因财政资金紧张，迟延支付，导至本专项经费未支出。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3年，区政法委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经费支出更加规范，但是由于财政资金紧张等一些客观原因，导致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细微偏差。
下一步，本部门将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一是着力加强预算编制管理，科学规划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二是着力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在费用报账支付时，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三是着力加强项目支出调度，加强项目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的跟踪和支出进度的控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科学、合理安排支出项目。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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